
屏東縣政府衛生局
轉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流程

轉介單位填寫轉介單

查詢是否為精神、自殺系統服務中個案

由督導每日依轉介
原因派案予中心人員（註）

受派人員偕同轉介單位到場評估
（3個工作日）

後續由中心各職類人員依權責提供後續
服務

通知主責人員依
規定進行家訪並
回復轉介單位

是

 備註：
 派案說明

（1）具有就醫需求派案予護理師。
（2）職能及生活功能評估派案予職能治療師。
（3）心理諮商需求派案予諮商或臨床心理師。
 依個案情況將調整派案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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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


